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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太和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
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关于贯彻落实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2018年3月7日

关于贯彻落实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

 为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皖政〔2017〕
110号）和《阜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阜政发〔2017〕8
4号）精神，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根据我县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支持研发创新

 对实施新能源汽车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经审核认定后给予承担单位投入最高70%的补助（省级50%补
助，市级20%补助），单个项目补助金额最高1000万元。补助资金采取分期分批拨付方式，项目启动后拨付40%，中
期评估通过后再拨付50%，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后在拨付剩余10%资金。（牵头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
位：县科技局、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县财政局等）

 二、支持招大引强

 落实国家新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准入条件，支持社会资本和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我县参与新能源
汽车科研生产。对在我县新设立独立法人生产企业、实缴资本达到1亿元人民币以上，并用于本县项目投资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国内整车企业、关键零部件(电池、电机、电控、装备、材料，下同)10强企业，经认定后，奖励
金额最高1200万元（市级奖励1000万元，县级奖励2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企业在本县投资的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项
目建设、设备购置、研发投入等。重大项目由县政府报市政府审定后，采取“一事一议”方式给予支持。(牵头责任
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配合单位：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县财政局、县商务局等)

 三、支持企业成长

 对当年主持制定新能源汽车领域国际标准、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排名前三位），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
一次性奖补（市级奖补）。

 对县内企业每新上1个新能源汽车产品公告的新能源商用车销售达到100辆，或者新能源乘用车销售达到1000辆的，
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市级奖励）。对列入《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的企业，给予一次
性奖励100万元（市级奖励）。(牵头责任单位：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县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县财政局等)

 四、支持公共服务平台

 支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和专业化市场主体建立完善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服务网络，履行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回收的主体责任，增强与销售的新能源汽车总量规模相匹配的电池回收、利用和处置能力，实现对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牵头责任单位：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配合单位：县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县财政局等)

 五、推广公共领域的应用

 将新能源汽车纳入县级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县内新增和更换的公务用车严格按照规定逐年提高新能源汽车比例，机
要通信用车全部配备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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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8年起，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辆均需采购新能源公交车。

 2018年全县新增及更换的环卫、消防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30%。2020年前，每年按照不低于5个百分点
的增加比例逐年扩大应用规模。(牵头责任单位：县交通运输局、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县城管局、县消防大队；配合
单位：县财政局等)

 六、实施出租车“油改电”换购计划

 从2018年起，全县新增的巡游出租车使用新能源比例不低于30%。

 在享受现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对2017-2020年进行“油改电”换购的巡游出租车和网约出租
车企业、经营者，可根据综合运营成本不高于传统燃油(燃气)车的原则，合理确定、调整出租车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
务，并给予年度运营补助。(牵头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交通运输局；配合单位：县财政局等)

 七、加快充电设施建设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设领域，机关事业单位带头示范安装充电桩。到2020年，建成各类充换电站8座左右
，分散式充电桩1500个左右，具备满足6000辆左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能力。

 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相关部门要减少审批环节，依法从快从简办理。商业运营的充电基础设施项目由县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备案，自用充电基础设施项目不需要备案。

 个人在自用停车库、停车位，各居住小区、单位在既有停车位安装充电设施的，在安全专业施工的前提下，不需要
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在建设社会公共停车场(楼)时，不需要为同步建设的
充电桩群等充电设施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牵头责任单位：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县住房城
乡建设委、县城乡规划局；配合单位：县交通运输局等)

 八、营造低成本便利化的消费环境

 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用电价格及充换电服务收费政策。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
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2020年前免收基本电费；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充电
设施用电，执行居民合表用户电价；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峰
谷分时电价政策。

 启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核发工作。制定出台鼓励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充换电收费、停车位投放及停车费用减免
等政策，建立充电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标识体系和规范，方便新能源汽车的通行和使用。(牵头责任单位：县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供电公司、县公安局；配合单位：县交通运输局等)

 县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分类实施细则，抓紧组织实施。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完善配
套政策，形成政策联动，加强政策宣传解读，推进政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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